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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S第二条对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了规定:“有关本协议的任

何措施,每一缔约方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

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地以不低于前述待遇给予其他任何缔约

方相同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但是本条规定不适用国际司法援

助或行政援助以及边境贸易中的服务输出人。 2.服务贸易的

透明度原则 《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前言指出:“本协议

所有缔约方:认识到服务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

日益加强.希望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具有

各项准则和规定的服务贸易多边框架以扩大此类贸易并作为

一种有利于促进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的手段。"该协议第三条对透明度原则规定:“除非在紧急

情况下,每一参加方必须将影响本协议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

、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他决定、规则以及习惯作法:无论是由

中央或是地方政府作出的,还是由非政府有权制定规章的机构

作出的,都应最迟在它们生效之前予以公布",“本协议并不要

求任何缔约方提供那些一旦公布就会妨碍其法律实施或对公

共利益不利或损害公私企业正当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

从以上规定看,服务贸易透明度的原则与货物贸易透明度原则

的要求基本一致。 3.区别于货物贸易的逐步自由化原则 服务

贸易的逐步自由化原则与货物贸易的全面自由化要求显然有

所不同,这是发展中国家争取的结果一是应将服务贸易谈判与

货物贸易谈判分开,形成了独立的服务贸易总协议.二是应明确



给予发展中国家在承担服务贸易义务上的差别待遇,以促进发

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这点经讨价还价最后也基本被接受.

三是作为让步,发展中国家有接受“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原

则。 4.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原则 GATS在第四条中规定,发达

国家缔约方可通过协商承担具体义务,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内

服务业的效率阳竞争力.改善销售渠道和信息网络.促进具体服

务部门的市场准入和服务出口.提供商业和技术方面的服务.为

获得服务技术给予各种便利等等。这一原则规定与货物贸易

的发展中国家区别待遇原则相比较,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中

应当享有更多的区别待遇,以尽快提富国际服务贸易的整体水

平。 5.服务贸易的限制和禁止原则 GATS在第十条紧急保障措

施、第十二条对保障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的限制、第十四条

一般例外和该条附则中的安全例外等条款中,对缔约方在服务

贸易方面作出限制或禁止时的依据作了原则规定。 6.服务提

供申请获准原则 在GATS的第六条国内规定中,规定了服务提

供者对一缔约国已具体承担义务的服务部门提出服务提供申

请的条件和应受到的非歧视性待遇以及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

批准义务。如在该条第3款规定:“当已经作出具体承担义务

的服务提供者要求批准时,一参加方有管理权的当局应在接受

申请后的合理期限内,根据国内法律及规定全面考虑,并把考虑

的结果通知申请人。"该条还对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时所考虑的

申请人资格、能力和许可证程序等方面,作了合理、客观、公

正和透明度方面的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